
附件2：
承 诺 函

致：汕头市潮阳区供销合作联社
我方已认真阅读汕头市供销合作总社网站发布的《关于公开遴选“汕头市潮阳区省供销合作社系统2025年度中央财政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”验收机构的公告》，现作出如下承诺：

1、我方承诺，一旦中标，将无条件响应贵方所提出的合理要求。所提供的服务等于或优于贵方项目实施需达到的合理要求。

2、我方承诺，一旦中标，我方保证在履约过程中对贵方的所有材料进行严格保密。

报 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    期： 2026 年   月   日



